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委託印製 107 年版「主要人事法規彙編」 

訂購單 

訂 購 人：                          訂購人電話：         

訂購單位：                          電 子 郵件：                       

收 件 人：                          收件人電話：                       

收件地址：                                                             

發票聯式：□三聯式（請填下列二欄）    □二聯式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訂購書本計算方式 寄送費用（含箱子列印名條、貼工、包裝、工資）如下： 

5 本以下 120 元    6~10 本 160 元     11~15 本 200 元    16~20 本 220 元 

書  名 單價 訂購數量 小計(A) 寄送費用(B) 合計(A+B) 

107 年版 
主要人事法規彙編 

250     

1.本訂單之訂購單位限定為政府機關、學校。 
2.請務必於107年12月10日前回覆，書籍預計108年1月出貨，並提供108年度發票。 
3.書籍款項請於貨到後二週內支付。 

※若訂購數量總數不滿 300 本，則不再加印，並以電子郵件回覆。 

承辦單位：台灣金融研訓院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62 號 

電 話：02-3365-3558 陳小姐 或 02-3365-3562 蘇先生 

傳 真：02-2363-8500         

e-mail：minnie@tabf.org.tw 

付 款 方 式 

※請選擇下列兩種付款方式： 

□信用卡       □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號(16 碼)：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金 額：     元   有效期限：     年(Year)   月(Month)止  

□銀行電匯(ATM 轉帳)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帳號：玉山銀行 (808) 古亭分行 0989440003300 

□ 已詳閱背面「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為配合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的實施，請詳細閱讀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以

下簡稱本院）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本院係基於辦理研究、教育訓練、自辦或受託辦理測驗、書籍出版及販售或其他合法業務及其相關

活動、客戶背景分析及提供客戶本院各項活動資訊或日後經客戶同意之其他目的，蒐集客戶部分個

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之來源：除直接取得外，本院就團體報名之客戶個人資料，係來自於該團體報名單位。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院蒐集之客戶個人資料類別分為基本資料及專業技能資料： 
(一)基本資料： 

識別個人者、識別財務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件號碼、生日、性別、聯絡資訊、轉帳帳戶、低收入戶證明

方式等。 
(二)專業技能資料： 

職業、學校紀錄、資格或技術、職業專長等個人資料類別。 
五、個人資料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另有規定辦理之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本院執行業務所必須之期

間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其他為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所必需或經客戶授權處

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之地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除本院自行利用外，尚包括為辦理上開蒐集目的所必需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客戶所屬金融機

構、委託辦理課程、測驗、學術研究或出版之機構等。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為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所採取合法及合理之方式。 
六、客戶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完整；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本院辦理更正；如客戶未能完整提供或及時更正上開個人資料，可能導致無法順利參與本院各

項研究、訓練、測驗、出版或其他活動，亦有可能造成緊急事件無法聯繫及測驗或訓練紀錄無法送

達等事項，並影響客戶後續相關權益。 

七、客戶得透過本院客戶服務網（網址：http://www.tabf.org.tw/service/contactus.aspx），依個資法規

定向本院就其個人資料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或

請求本院停止對其進行行銷。客戶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個人資料保護法令或其他法令所規定書面同

意之方法。 

八、本院將採行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